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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7927元（含税）。 以本报告日公司总股本测算，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4,712,158,162.18元（含税）。

2025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总额为人民币6,754,983,352.88元。此外，本年内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股份回购并注销人民币2,000,004,795.52元，现金分红和回购注销金额合计人民币8,

754,988,148.40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45.72%。 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即扣减公司回购账户中的股份（如有））总股本发生

变动的，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进行分配，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报告期内的公司2025年回报股东特别分红方案：向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9,797,833.10元（含税）。公司2025年回报股

东特别分红方案已实施完毕。

本报告期内的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向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33,027,357.60元（含税）。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

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 药明康德 603259 不适用

H股 联交所 藥明康德 0235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敏 费夏琦、王丽

联系地址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富特中路288号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富特中路288号

电话 +86(21)2066-3091 +86(21)2066-3091

传真 +86(21)5046-3093 +86(21)5046-3093

电子信箱 ir@wuxiapptec.com ir@wuxiapptec.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属于医药研发服务行业，主要为全球医药及生命科学行业提供新药研发和生产服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涵盖化学药研发和生产、生物学研究、临床前测试和临床研发等领域。 公

司是为数不多的“一体化、端到端”的研发服务平台，能够顺应药物研发价值链，从早期药物发现阶段开始为客户提供服务，并在客户项目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从“跟随项目发展” 到“跟

随药物分子发展” ，不断扩大服务，获得持续的增长。

公司与全球制药行业发展以及新药研发投入密切相关，在全球制药行业蓬勃发展的推动下，公司的主营业务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伴随着全球各国经济的发展、全球人口总量的增

长、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科技进步、医疗开支上升以及大众对于健康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强，预计全球制药市场规模以及对于医药研发服务的需求仍然将持续增长。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为全球医药及生命科学行业提供一体化、端到端的新药研发和生产服务，在亚洲、欧洲、北美等地均设有运营基地。 公司通过独特的“CRDMO” 业务模式，不断降低研发门槛，

助力客户提升研发效率，为患者带来更多突破性的治疗方案，服务范围涵盖化学药研发和生产、生物学研究、临床前测试和临床研发等领域。

公司始终恪守最高国际质量监管标准，自成立以来，凭借优异的服务纪录以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全球医药研发行业赢得了公认的优秀声誉。 公司所形成的服务品质在业

内具备极高认可度和公信力。 公司不断优化和发掘跨板块间的业务协同性以更好地服务全球客户，持续强化公司独特的一体化CRDMO业务模式，并提供真正的一站式服务，满足客户

从药物发现、开发到生产的服务需求。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33,834名员工。 公司将继续通过招聘、培训、晋升、激励等方式留任优秀人才，以维持公司高水准的服务、行业领先的专业地位，持续满足客户需求。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业务可以分为化学业务（WuXi� Chemistry）、测试业务（WuXi� Testing）、生物学业务（WuXi� Biology）和其他业务（Others）。服务范围覆盖从概念产生到商业化生产的整

个流程，服务区域包括中国、美国、欧洲及全球其他区域。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年

总资产 103,120,968,579.11 80,325,824,408.75 28.38 73,669,349,30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712,290,246.44 58,632,715,174.37 35.95 55,122,453,910.73

营业收入 45,456,165,774.18 39,241,431,359.88 15.84 40,340,806,877.04

利润总额 23,906,151,246.45 11,539,811,639.08 107.16 11,831,990,99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50,582,400.69 9,450,308,427.78 102.65 9,606,749,13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3,240,556,954.42 9,988,102,785.24 32.56 9,747,587,804.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03,161,622.00 12,406,514,834.59 38.66 13,386,911,778.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56 16.78 增加11.78个百分点 18.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6.70 3.28 104.27 3.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6.61 3.26 102.76 3.24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9,654,595,304.28 11,144,686,578.18 12,057,434,626.40 12,599,449,26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71,960,950.47 4,888,921,677.09 3,514,630,329.36 7,075,069,44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329,266,627.00 3,252,859,971.19 3,940,286,547.04 3,718,143,809.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95,429,861.72 4,235,551,669.98 3,981,853,135.77 5,790,326,954.5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7,7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1,30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HKSCC�NOMINEES�LIMITED （注

1）

123,359,656 510,385,158 17.1055 0 未知 0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2） -37,368,101 196,410,377 6.5827 0 无 0 境外法人

G&C�VI�Limited -12,985,791 130,030,004 4.3579 0 无 0 境外法人

G&C�IV�Hong�Kong�Limited -9,500,007 95,126,044 3.1881 0 无 0 境外法人

北京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

兴宇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943,307 79,131,261 2.6521 0 无 0 其他

G&C�V�Limited -6,637,952 66,467,891 2.2277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97,513 45,778,214 1.5342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300,590 40,941,637 1.3722 0 无 0 其他

G&C�VII�Limited -3,437,059 34,416,200 1.1535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沪深300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3,174,520 32,963,680 1.1048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G&C�VI�Limited、G&C�IV�Hong�Kong�Limited、G&C�V�Limited、G&C�

VII�Limited、北京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宇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一致行

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1：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表多个客户持有。

注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人民币普通股的名义持有人。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发挥全球布局、全产业链覆盖的优势，各个地区联动，并抓住新的业务机遇，持续为客户赋能。 公司各业务板块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分部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化学业务

（WuXi�Chemistry）

3,646,584.69 2,905,240.91 25.52

测试业务

（WuXi�Testing）

404,170.10 386,064.65 4.69

生物学业务

（WuXi�Biology）

267,717.50 254,392.63 5.24

其他业务

（Others）

23,610.08 30,976.37 -23.78

持续经营业务小计 4,342,082.37 3,576,674.56 21.40

终止经营业务（注1） 203,534.20 347,468.57 -41.42

合计 4,545,616.58 3,924,143.14 15.84

注1：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将本年或对比年度内已签署股权出售协议、完成出售或正处于终止阶段的相关业务，划分为终止经营业务，相应重述了可比期间的数据。

注2：上表中单项之和与合计不等为四舍五入造成。

公司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454.6亿元，同比增长15.8%，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1.4%，其中：

(1)化学业务实现收入人民币364.7亿元，同比增长25.5%。 报告期内：

● 小分子药物发现（“R” ，Research）业务为下游持续引流。2025年，公司为客户成功合成并交付超过42万个新化合物。同时，2025年R到D转化分子310个。公司贯彻“跟随客户”

和“跟随分子”战略，与全球客户建立了值得信赖的合作关系，为公司CRDMO业务持续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 小分子工艺研发和生产 (“D”和“M”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业务保持强劲增长。

i.小分子CDMO管线持续扩张。 2025年小分子D&M业务收入199.2亿元，同比增长11.4%。 2025年，小分子D&M管线累计新增839个分子。 截至2025年末，小分子D&M管线总数达到

3,452个，包括83个商业化项目,� 91个临床III期项目，377个临床II期项目,� 2,901个临床前和临床I期项目。 商业化和临床III期阶段项目全年增加22个。

ii.公司持续推进小分子产能建设。 2025年，常州、泰兴及金山原料药基地均以零缺陷成功通过FDA现场检查。 截至2025年末，小分子原料药反应釜总体积已提升至超4,000kL。

● TIDES业务（寡核苷酸和多肽）保持高速增长。

i.随着2024年新增产能逐季度爬坡，2025年TIDES业务收入达到113.7亿元，同比增长96.0%。 截至2025年末，TIDES在手订单同比增长20.2%。

ii.TIDES� D&M服务客户数同比提升25%，服务分子数量同比提升45%。

iii.2025年9月，提前完成泰兴多肽产能建设。 公司多肽固相合成反应釜总体积已提升至超100,000L。

(2)测试业务实现收入人民币40.4亿元，同比恢复正增长4.7%。 报告期内：

● 药物安全性评价业务收入同比增长4.6%，持续保持亚太行业领先地位。

● 公司积极助力客户开展全球授权许可合作。 新分子业务持续发力，2025年收入占比进一步提升至超30%，在核酸类、偶联类、多特异性抗体类、多肽类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 公司持续推进自动化，药性评价业务自主开发一站式化合物鉴定软件，助力客户核酸类和多肽类代谢产物鉴定，解谱效率提升83%。

● 苏州、上海设施连续多次顺利通过FDA、OECD、NMPA、PMDA检查。

(3)生物学业务实现收入人民币26.8亿元，同比恢复正增长5.2%。 报告期内：

● 生物学业务秉持科学驱动理念，前瞻布局药物发现热点及差异化能力；积极拓展全球业务，为公司CRDMO业务模式高效引流，持续为公司带来超过20%的新客户。

● 通过药物发现体内、外业务联动、跨区域合作和热点领域的一体化服务，高效赋能全球客户。

● 体外综合筛选平台技术加速突破，体内药理学能力持续提升，驱动收入快速增长。 非肿瘤业务保持竞争优势，为业务增长贡献重要力量。

● 新分子业务持续贡献增长，2025年收入占比进一步提升至超30%，核酸类、偶联抗体类、多肽类等领域新客户快速增长。

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达到513-530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8%-22%。 公司将更加聚焦CRDMO核心战略，加速全球化能力建设和产能投放，持续提高生产经营效

率。

上述提及的2026年全年经营业绩展望以公司目前在手订单情况为基础预测，并以全球医药行业发展平稳、国际贸易环境和主要运营所在地国家监管环境稳定等为前提基础，并不

代表公司管理层对2026年度全年经营业绩的盈利预测，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能否实现取决于内外部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259� � � � � � �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2026-005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药明康德” ）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发展理念，提升上市公司经营质量、规范治理运作水平，促进上市公司长期可持

续发展、增强投资者回报，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公司结合自身发展愿景与战略、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在总结2025年度行动方案的基础上制定了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具体

举措如下：

一、聚焦主营业务，保持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为全球医药及生命科学行业提供一体化、端到端的新药研发和生产服务，在亚洲、欧洲、北美等地均设有运营基地。药明康德通过独特的“CRDMO” 业务模式，不断降低研发门

槛，助力客户提升研发效率，为患者带来更多突破性的治疗方案，服务范围涵盖化学药研发和生产、生物学研究、临床前测试和临床研发等领域。

尽管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公司始终保持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2025年，面对复杂的全球局势与经济环境，公司的运营管理、商业模式等各个方面持续保持迭代，公司2025年实现营业收

入人民币454.6亿元，同比增长15.8%，其中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191.5亿元，同比增长10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人民币132.4亿元，同比增长32.6%。 截至2025年12月末，公司持续经营业务在手订单人民币580.0亿元，同比增长28.8%。

二、坚持科技创新，提升服务能力

公司不断运用新的科学技术，赋能医药研发创新，帮助客户将新药从理念变为现实。公司的服务能力和规模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公司独特的一体化CRDMO业务模式，有助于公司

迅速产生行业洞见，更好预测行业未来的科技发展及新兴研发趋势，及时捕捉新的发展机遇，持续驱动公司长期发展。 伴随着新技术、新机理、新分子类型的不断突破，经过多年的发展

和积累，公司拥有了多项行业领先的技术和能力。 公司原料药平台继续提高流动化学、酶催化、结晶和颗粒工程工艺研究等方面的研发能力。 制剂平台能力已从口服制剂拓展至无菌注

射制剂，并持续进行难溶性药物的制剂工艺研究以及喷雾干燥、热熔挤出、脂质纳米粒等新型技术的开发应用。 此外，公司已具备全面的高活药物研发及生产能力，提供从原料药到制剂

的端到端服务，涵盖口服及注射剂。公司WuXi� TIDES平台能力进一步提升，并充分利用薄膜蒸发、切向流过滤（TFF）/沉淀，连续流纯化等创新技术，能为寡核苷酸、多肽及相关化学偶

联药物提供覆盖药物发现、CMC研究及生产的一站式服务。 展望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于多肽药、寡核苷酸药、靶向蛋白降解技术（PROTAC）、偶联药物等各类新分子类型的服务

能力赋能全球医药创新。

公司加速推进全球布局和产能建设，持续提升能力和规模，并不断提升生产经营效率，以更好满足客户需求。 公司持续推进小分子产能建设，2025年，常州、泰兴及金山原料药基地

均以零缺陷成功通过FDA现场检查；2025年底，小分子原料药反应釜总体积已提升至超4,000kL。 2025年9月，公司提前完成泰兴多肽产能建设；公司多肽固相合成反应釜总体积已提升

至超100,000L。

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行业和客户对于高质量的能力、产能和服务的需求在持续增加。 公司为全球医药及生命科学行业提供一体化、端到端的新药研发和生产服务，公司

将持续加强自身能力和规模的建设，提升经营效率，为客户提供极致服务，造福全球病患。

三、坚守合规底线，注重IP保护

药明康德在所有业务运营中始终恪守全球质量和信息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公司相关管理政策。 报告期内，公司接受了741次来自全球客户、监管机构和独立第三方的

质量审计和检查，且无严重发现项；另接受60次来自全球客户的信息安全审计，且无严重发现项；公司20个主要运营基地均获得了国际知名的ISO/IEC� 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其

中涵盖了所有中国主要运营基地。

公司将持续完善和迭代质量、信息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实践，欢迎并重视来自监管机构和客户的反馈，并将其视为公司合规与发展的重要推动。

四、长期保证稳定现金分红，主动落实股份回购方案

公司在持续投入技术与产能建设的同时，实施积极、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自2018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以

来，公司已完成现金分红累计超过人民币140亿元（含2025年首次进行的特别分红和中期分红），并将实施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计约人民币47亿元。 公司每年现金分红总额均达到该

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无论是分红比例还是分红金额均位列行业头部。

除现金分红以外，为维护公司价值和股东权益，公司2024年至2025年已完成6次合计价值超过人民币60亿元的股份回购注销（其中包括A股回购注销5次合计人民币50亿元，H股回

购注销1次约港币13亿元）。 2024年至2025年间，公司已累计回购注销股份108,907,494股，占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的3.7%。 公司的回购及注销金额均排名A股上市公司前列，在彰显公

司信心的同时，也在用真金白银维护公司价值和股东权益。

2026年，公司将继续为投资者提供连续、稳定的现金分红，落实“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股东价值回报机制。 公司拟在符合股东会授权范围和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适时实施2026

年中期分红。为进一步提高分红频次，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公司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23日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该议案有待提交年度股

东会进一步审议。

五、保持高质量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工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积极履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确保公平、透明、有效的信息披露。 公司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股东会、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日、上证e互动、投资者热线、投资者关系邮箱、公司网站、官微、投资者电话交

流会、路演等各种方式与投资者保持充分沟通，及时传递公司最新动态及经营情况。 2025年公司召开了三次股东会和两次类别股东会议、三次业绩说明会、一次投资者日，并接受数百家

机构投资者调研。

2026年公司将继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严格履行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的编制、审议、披露程序，进一步健全信息披露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披露关键信息的复核，避免出现“低级错

误” ，引发投资者关注。 同时，公司将切实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水平，更好地向市场和投资者传递公司价值，在合规披露的基础上，提升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六、公司致力于长期可持续发展

作为创新的赋能者、值得客户信赖的合作伙伴以及全球健康产业贡献者，药明康德承诺支持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并致力将这些可持续发展原则全面融入公司战略、文化和日常运

营。

2025年，公司设定了温室气体减排近期目标，并已成功通过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审核认证。同时，公司引入更高行业标准，依据制药供应链组织（PSCI）原则，持续提升自身运营

及供应链的温室气体管理。

公司持续完善披露机制，引入第三方鉴证提升披露可信度，系统地展示了目标、行动及其进展，回应监管机构、客户等利益相关方对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期待。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管理实践，也获得了全球权威ESG评级机构的高度认可。 2025年，公司获得MSCI� AAA级评级（最高级）、CDP气候变化和水安全双A级评级（最高级）。 未来，在

深耕业务、砥砺前行的同时，药明康德将继续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社会各界一道，共建一个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未来。

七、坚持规范运作，优化公司治理

公司始终坚持规范运作，不断优化公司治理机制。 2025年，为有效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构调整的相关要求，根据相关配套规定，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系

统修订《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以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等多项制度，重点包括取消监事会，监事会职责由审计委员会执行，并

由审计委员会监督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具体落实；增加股东保护性条款、完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要求、强化信息披露和豁免责任等；优化董事会各委员会的职能、总裁办公会的职

能等，提高执行层面的决策效率。 修订后的制度一如既往在符合最新监管要求的同时，充分考量公司不同阶段发展和管理所需，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不断提升公司决策的质量和效率，

为公司稳健经营提供更深层次的保障，为投资者利益保驾护航。

2026年，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并确保遵守其运营地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最新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持续推进公司治理制度体系建设，加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管理人员相关

制度培训学习，提高制度执行力，同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强化履职保障，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高效性和前瞻性。

八、坚持管理层、核心员工与公司和股东的风险共担及利益共享的约束机制

近几年，公司稳定实行H股奖励信托计划（不会稀释现有股东权益），并坚持将授予条件与公司经营业绩指标挂钩，以强化管理层、核心员工与公司和股东的风险共担及利益共享。

2025年4月，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 根据《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该计划的选定参与者仍继续以公司于2025年实现的营业收入达到目

标金额作为授予条件；如授予条件达成，在未来分期归属时，仍设置了包括选定参与者个人考核结果等指标作为归属条件。 通过该等奖励授予和归属条件的多重设置，公司不断强化并

始终坚持管理层、核心员工与公司和股东的风险共担及利益共享的约束机制。 2025年6月，受托人根据公司指示通过市场内交易方式完成《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基本授予条件及

附加授予条件项下合计25亿港元H股股票的购买。

2026年，公司已拟定《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该计划的选定参与者仍拟继续以公司于2026年实现的营业收入达到目标金额作为授予条件，在公司于2026年实现营业收入达到

人民币513亿元时，对选定参与者授予价值15亿港元H股股份，在公司于2026年实现营业收入达到人民币530亿元时，对选定参与者额外授予价值10亿港元H股股份，以持续促进管理层

与公司、股东利益的深度融合。 该计划已经2026年3月23日召开的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待提交2025年年度股东会进一步审议。

公司将持续评估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具体举措，继续聚焦主业，以稳健的经营和财务表现，回报投资者，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

本次行动方案是基于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做出的，方案所涉的公司规划及未来预测等系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承诺，可能会受到行业发展、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具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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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续聘的2026年度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本议案尚需提交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股东会审议。

一、拟续聘境内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华永” ）的前身是1993年2月成立的沪江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2年更名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于2012年9月经财政部等部门批准转制成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德勤华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222号30楼。

德勤华永具有财政部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并经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批准，获准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 德勤华永已根据财政部

和中国证监会《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进行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 德勤华永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证券期货相关服务业务，具有丰

富的证券服务业务经验。

2、人员信息

德勤华永首席合伙人为唐恋炯先生，2025年末合伙人人数为214人，从业人员共6,133人，注册会计师共1,161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270人。

3、业务规模

德勤华永2024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收入总额为人民币38.93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人民币33.52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人民币6.60亿元。 德勤华永为61家上市公司提供2024年年报

审计服务，审计收费总额为人民币1.97亿元。德勤华永所提供服务的上市公司中主要行业为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德勤

华永提供审计服务的上市公司中与本公司同行业客户共2家。

4、投资者保护能力

德勤华永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超过人民币2亿元，符合相关规定。 德勤华永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被判定需承担民事责任。

5、诚信记录

近三年，德勤华永及从业人员未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纪律处分；德勤华永曾受到行政处罚一次，受到行政监管措施一次，受到证

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措施两次；十七名从业人员受到行政处罚各一次，两名从业人员受到行政监管措施各一次，四名从业人员受到自律监管措施各一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

事项并不影响德勤华永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母兰英女士，是本项目的A股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 母兰英女士自2005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2007年注册

为注册会计师，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以及英联邦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会员。 母兰英女士自2025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为多家上市公司以及非上市公司提供审

计专业服务并担任项目合伙人。

质量控制复核人胡科先生自2004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2008年注册为注册会计师，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 胡科先

生近三年签署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共5份。

签字注册会计师林秋梅女士于2015年加入德勤华永，2015年注册为注册会计师，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 林秋梅女士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

超过13年。 林秋梅女士自2020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为多家上市公司以及非上市公司提供审计专业服务。

2、诚信记录

以上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德勤华永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2025年度境内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人民币209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60万元。 2025年度境内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合计为人民

币269万元。 2025年度境内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审计费用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合计相较于上年度有变化， 系公司出售部分海外业务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相关审计工作量减少。

2025年度上述审计费用是以德勤华永的合伙人及其他各级别员工在本次审计工作中所耗费的时间成本为基础并考虑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等因素而确定的。

2026年度审计费用将以2025年度审计费用为基础，按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及审计服务的性质、繁简程度等情况，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有关制度等要求，已就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确定相应评选政策和流程，并履行相关的评议和监督等职责。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评议后发表如下意见：德勤华永有能力继续为公司提供境内审计相关服务，建议董事会继续聘请德勤华永为公司2026年度境内合并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有能力继续为公司提供境外审计相关服务，建议董事会继续聘请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为公司2026年度境外合并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 同意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的实际工作量确定审计费用。

（二）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2026年3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暨2025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审计委员会提议的德勤华

永为本公司2026年度境内合并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同意续聘审计委员会提议的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为本公司2026年度境外合并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 同意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德勤华永和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的实际工作量确定审计费用。

（三）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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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暨2025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注册资本

2025年9月30日及10月10日，公司因H股可转债转股而增发H股股份合计32,250,419股。

根据上述股份变动情况，公司注册资本由2,951,506,736元变更为2,983,757,155元，总股本由2,951,506,736股变更为2,983,757,155股。

二、修改公司章程

根据上述公司注册资本、总股本变更事宜，公司拟对《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条款进行如下修订：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95,150.6736万元人民币。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98,375.7155万元人民币。

第二十三条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2,951,506,736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2,473,

280,246股，H股股东持有478,226,490股。

第二十三条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2,983,757,155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2,473,

280,246股，H股股东持有510,476,909股。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前述议案的前提下，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进一步授权的其他人士办

理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涉及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等事宜。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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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

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为进一步提高分红频次，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授权范围内制定并实施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具体安排如下：

一、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安排

1、中期分红的前提条件为：

（1）公司在当期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2）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要求。

2、中期分红的上限限制为：不超过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为简化分红程序，董事会拟提请股东会批准授权，董事会根据股东会决议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制定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

（1）授权内容：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满足上述中期分红条件、上限限制的前提下，论证、制定并实施公司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

（2）授权期限：自本议案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二、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6年3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暨2025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前述议案尚待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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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主要情况

交易目的

□获取投资收益

(套期保值（合约类别：□商品；(外汇；□其他：________）

□其他：________

交易品种 远期结售汇等外汇衍生产品业务

交易金额

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单位：万元） 0.00

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单位：万元） 900,000万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借贷资金 □其他：___

交易期限

本次授权期限为自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或至

2026年年度董事会或股东会（视届时审批权限）审议通过2027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之日止（以孰短者为准）

●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暨2025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本公司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合法、审慎、安全、有效、稳健原则，不进行以投机为目的的外汇交易，所有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 本次

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存在一定的汇率波动风险、履约风险、内部控制风险、客户违约风险等风险。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一）交易目的

为有效规避和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本公司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降低外汇风险，在保证日常运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企业（以下简称“下属子

企业” ）拟在2026年继续与银行开展远期结售汇等业务来锁定汇率，降低汇率波动对本公司经营利润的影响，以积极应对汇率市场的不确定性。

（二）交易金额

考虑本公司的出口收入水平，2026年度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总额不超过900,000万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且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交易的收益

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不超过股东会审议额度。 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使用，具体金额以单日外汇套期保值最高余额为准，不以发生额重复计算。

（三）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四）交易方式

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主要基于外币需求，在境内外具有相应业务经营资质的商业银行办理以锁定汇率风险和成本为目的的外汇交易，包括远期结售汇等外

汇衍生产品业务。

（五）决议有效期

本次授权期限为自本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或至2026年年度董事会或股东会 （视届时审批权限） 审议通过2027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之日止

（以孰短者为准）。

（六）授权事项

为规范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确保本公司资产安全，在本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的前提下，由本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本公司财务部

在股东会审议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根据业务情况、实际需求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工作。

二、 审议程序

2026年3月23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暨2025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核定公司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的议案》。 该事项尚需提交本

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交易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本公司存在一定体量的外汇收入，受国际政治、经济不确定因素影响，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兑损益将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为防范外汇市场风险，本公司有必要

根据具体情况，适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与本公司业务密切相关，本次拟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基于本公司外汇资产负债状况、外汇收支业务规模、外汇波动趋势及

已签订合约履约情况确定，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本公司应对外汇波动风险的能力，更好地规避和防范本公司所面临的外汇汇率、利率波动风险，增强本公司财务稳健性。

本公司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制度》，完善了相关内控制度，为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配备了专人，本公司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切实可行，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具有可行

性。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进行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遵循合法、审慎、安全、有效的原则，不以投机为目的，所有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

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有利于本公司稳健经营，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本公司的不良影响。 但是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1）汇率波动风险：因汇率等市场价格波动导致外汇套期保值产品价格变动，本公司锁定汇率后支出的成本可能超过不锁定时的成本支出，从而造成本公司损失；

（2）履约风险：在合约期限内合作金融机构出现倒闭、市场失灵等重大不可控风险情形或其他情形，导致本公司合约到期时不能以合约价格交割原有外汇合约，即合约到期无法履

约而带来的风险；

（3）内部操作风险：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不完善或操作人员水平而造成风险；

（4）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客户调整订单等情况将使货款实际回款情况与预期回款情况不一致，可能使实际发生的现金流与本公司已签署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合同所约定期限或数额无法完全匹配，从而导致本公司损失；

（5）境外衍生品交易风险：因境外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变动可能带来结算与交易风险。

（三）风控措施

为保证本公司外汇套期保值安全、顺利开展，本公司进一步细化了外汇套期保值的工作流程、内部管理机构，并引入更多专业部门进行宏观形势、外汇市场的分析，加强内部宣导，

严格执行董事会的授权。 具体风控措施如下：

（1）本公司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制度》，对本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管理原则及要求、审批权限、管理及内部操作流程、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

信息披露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行为和风险进行了有效规范和控制。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制度》的规定进行操作，定期对交易合约签署及执行情况

进行核查，控制业务风险，保证制度有效执行；

（2）本公司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禁止进行投机和套利交易，由财务部负责统一管理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并配备投资决策、业务操

作、风险控制等专业人员，严格按照《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制度》的规定进行业务操作，有效地保证制度的执行；

（3）为控制交易违约风险，本公司仅与具备合法业务资质的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审慎审查合约条款，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避可能产生的法律

风险；

（4）本公司选择经监管机构批准、具备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质的高信用等级商业银行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选择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认知、市场认可度高的交易

工具开展套期保值业务，降低交易风险；

（5）为避免汇率大幅波动风险，本公司持续开展对汇率的研究分析，实时关注国际市场环境变化，适时调整经营策略，最大限度地避免汇兑损失；

（6）加强对银行账户和资金的管控，严格遵守资金划拨和使用的审批程序；

（7）当外汇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时，及时上报，积极应对，妥善处理；

（8）针对境外衍生品交易风险，本公司在境外开展的衍生品业务主要针对国际业务所开展，交易地区政治、经济及法律风险较小，且利率、汇率市场发展较为成熟、结算量较大，境

外交易对手仅限于经境外监管机构批准、具备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质的高信用等级商业银行，并将充分评估结算便捷性、流动性及汇率波动性等因素。

四、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

说明本次交易对本公司可能带来的影响，本公司拟采用的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套期保值业务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适用条件 √是 □否

拟采取套期会计进行确认和计量 √是 □否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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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公司2026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以下简称“本议案” ）时，相关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本议案经无关联关系董事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本公司及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以下合称“本集团” ）与关联方发生的持续性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将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原则，不会损害本

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本集团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一、持续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持续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公司于2026年3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全体独立董事认为，本公司2026年度预计发生的持续性关联交易系本公司在日常经营

业务中发生的交易，符合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为正常的商业安排，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任何不利影响，本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2、本公司于2026年3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暨2025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董事会同意：（1）本公司结合2025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6年公司预计拟开展日常业务的实际需求，拟定2026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2）授权的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董事会或股东会（视届时审

批权限）审议通过2027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之日止。 本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经无关联关系董事审议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持续性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预计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5年度预计发生金额（元） 2025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元） 2026年度预计额度（元）

提供技术服务

WuXi�Biologics�(Cayman)�Inc.

及其下属公司

37,000,000 52,040,735 59,000,000

物业出租

WuXi�Biologics�(Cayman)�Inc.

及其下属公司

1,900,000 1,886,953 2,000,000

注：上表中本集团与WuXi� Biologics� (Cayman)� Inc.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2026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不包括本集团与WuXi� XDC� Cayman� Inc.及其下属公司预计发生的交易。本

集团与WuXi� XDC� Cayman� Inc. 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2026年全年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请见本公司于2025年9月3日披露的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框架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5-06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WuXi� Biologics� (Cayman)� Inc.

主营业务： 该公司为一家投资控股公司，为香港上市公司，其下属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提供生物制剂发现、开发及生产服务

住 所： PO�Box�309�Ugland�House�Grand�Cayman�KY1-1104�Cayman�Islands

成立时间： 2014年

关联关系 本公司董事Ge�Li（李革）担任其董事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5,697,744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4,547,757万元；2024年度，该公司营业收

入为人民币1,867,537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94,537万元（经审计合并口径）

（二）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为依法存续的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其能严格履行持续性关联交易项下的义务，未出现重大违约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2026年，本集团将与关联方进行提供技术服务、物业出租等类型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并将按照以下定价政策，根据业务发展具体情况签署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

1、提供技术服务：本集团向WuXi� Biologics� (Cayman)� Inc.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定价政策与其他客户的定价政策一致，均按照同类交易的市场价格并在成本加成的基础

上协商确定。

2、物业出租：本集团向WuXi� Biologics� (Cayman)� Inc.及其下属公司出租物业，交易价格参考当地规模和质量相似的临近物业之现行市价厘定。

四、持续性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集团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本集团在日常经营业务中发生的交易，符合本集团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均为正常的商业安排。 关联交易价格将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市

场化定价原则，并通过签署书面合同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本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可持续发展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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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摘要

第一节重要提示

1、本摘要来自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议题的相关影响、

风险和机遇，以及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相关事项，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全文。

2、本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3、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为本可持续发展报告全文出具了鉴证报告。

第二节报告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股票代码 603259.SH

公司简称 药明康德

公司名称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范围 合并报表范围

时间范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财务年度

编制依据

本报告依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附录C2《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守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进行编制。 同时，本报告符合《GRI可持

续发展报告标准》(GRI标准)报告编制要求，亦参考与回应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UN�SDGs)、可持续会计准则委

员会(SASB)标准、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十项原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一气候相关披露》的

相关披露要求，结合本公司重要性议题分析结果进行编写。

2、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

（1）是否设置负责管理、监督可持续发展相关影响、风险和机遇的治理机构：√是，该治理机构名称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否

（2）是否建立可持续发展信息内部报告机制：√是，报告方式及频率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统筹公司内部资源，推进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实施，并将相关行动建议提交董事会与战

略委员会审议批准。 报告期内，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评估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回顾可持续相关工作进展，并向董事会进行3次汇报。 □否

（3）是否建立可持续发展监督机制，如内部控制制度、监督程序、监督措施及考核情况等：√是 ，相关制度或措施为_1）内部控制制度：公司制订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议事规则》

明确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组成结构、汇报程序、会议频次以及其职责与权限，为可持续发展相关工作的监督、实施与推进提供了制度性保障；针对特定议题，公司制定特定议题管理制

度，保障实施和落实各项行动计划。2）监督程序：董事会为药明康德的可持续发展相关工作承担整体监察、指导及检讨责任。战略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包括对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关方针

及策略开展评估与检视，对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关工作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管，以及审阅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关报告等。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是由公司设立的内部机构，负责向董事会与战略

委员会汇报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关工作。3）监督措施：公司定期召开可持续委员会会议，会议评估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回顾可持续相关工作进展，并定期向董事会进行汇报，以此实现治

理层对可持续发展事项的有效监督。 报告期内，董事会共开展三次可持续发展相关事项的审阅工作，重点审阅了新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重要性议题评估结果、环境目标达成情

况（包括能源使用、碳排放、废弃物、水资源等相关目标），以及其他重要可持续发展事项。 4）考核情况：公司已推动可持续发展相关指标融入可持续发展相关高管团队的薪酬体系的考

核范畴。 依据内部政策，我们参考自身可持续承诺和目标对相关人员的年度业绩开展考核。 □否

3、利益相关方沟通

公司是否通过访谈、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利益相关方沟通并披露：√是 □否

利益相关方 关注内容 沟通方式

政府及监管机构

气候变化

社区参与

资源管理

产品与服务质量

反腐败与反贿赂

排放与废弃物管理

职业健康与安全

● 机构考察

● 公文往来

● 标准与机制协同

● 信息披露

客户

气候变化

可持续供应链

人才吸引与发展

产品与服务质量

排放与废弃物管理

反腐败与反贿赂

信息安全

● 客户调研

● 技术研讨会

● 客户热线

● 客户满意度调查

股东及投资者

气候变化

反腐败与反贿赂

可持续供应链

排放与废弃物管理

● 股东大会

● 信息披露

● 路演

员工

信息安全

产品与服务质量

反腐败与反贿赂

职业健康与安全

人才吸引与发展

● 制度发布

● 管理会议与员工大会

● 内部线上沟通平台

● 员工培训

● 员工活动

● 员工管理委员会

供应商

产品与服务质量

可持续供应链

信息安全

反腐败与反贿赂

气候变化

● 供应商评估

● 供应商交流与培训

社区及公众

反腐败与反贿赂

信息安全

产品与服务质量

职业健康与安全

可持续供应链

气候变化

排放与废弃物管理

人才吸引与发展

资源管理

社区参与

● 志愿服务

● 社区活动

● 交流采访

● 行业论坛

自然环境

气候变化

资源管理

排放与废弃物管理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 定期监测评估

学术协会，评级机构及外部专家

职业健康与安全

排放与废弃物管理

反腐败与反贿赂

公平竞争

● 方法学审议与技术交流

● 参与学术会议及行业研讨会

● 问卷调查与数据核验

● 外部评估及评级沟通

4、双重重要性评估结果

序号 公司ESG报告议题名称 重要性分析 对应上交所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议题名称

1 反腐败与反贿赂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反商业贿赂及反贪污

2 公平竞争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反不正当竞争

3 信息安全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数据安全与客户隐私保护

4 产品与服务质量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产品和服务安全与质量、创新驱动

5 研发伦理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科技伦理

6 可持续供应链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供应链安全

7 气候变化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利用

8 排放与废弃物管理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污染物排放、废弃物处理、环境合规管理

9 资源管理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水资源利用、循环经济

10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11 人才吸引与发展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员工

12 职业健康与安全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员工

13 社区参与

□财务重要性

√影响重要性

□双重重要性

社会贡献

备注：

1）《14号指引》规定的议题中，“利益相关方沟通”及“尽职调查”议题，本公司通过在报告正文“可持续发展战略-重要性议题评估”章节予以回应。

2)《14号指引》规定的议题中，“乡村振兴” 、“平等对待中小企业” 、“循环经济”议题经识别对公司不具备重要性，因此未按照《14号指引》议题要求披露所

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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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2025年度计提减值损失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等规定，为真实、准确地反映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2025年的经营成

果，公司对合并范围内的相关资产进行了清查，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2025年度，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共计106,951.80万元，其中信用减值损失52,796.20万元，资产减值损失54,155.60万元。

二、2025年度计提减值损失的说明

（一）信用减值损失与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的相关规定，对应收账款与合同资产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025年度，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信用减值

损失52,796.20万元，对合同资产计提合同资产减值损失14,390.12万元。

（二）存货跌价损失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一一存货》的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时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2025年度，公司对存货

计提跌价损失4,238.52万元。

（三）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长期资产减值损失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公司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检查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寿命确定的无形资产等其他长期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如果该

等资产存在减值迹象，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如果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按其差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2025年度，公司分别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

产及其他长期资产计提减值损失11,282.11万元、10,840.39万元、65.84万元、1,264.91万元。

（四）持有待售资产减值损失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 一一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公司以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孰低计量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账面价值高于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的，减记账面价值至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 2025年度，公司对持有待售资产计提减值损失

12,073.72万元。

三、本次确认减值损失对公司的影响

年末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涉及多项需审计师专业判断并确认的事项，相关金额须在年度审计结束后予以逐项确认。 经审计，2025年度公司计提各项减值损失共计

106,951.80万元，将减少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106,951.80万元。上述计提减值损失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财务

状况和2025年度的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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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BioDiscovery� 7（以下简称“投资基金” ）

● 投资主体：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全资子企业WuXi� AppTec� Healthcare� Holding� S.C.S.p（以下简称“WuXi� Lux� Holding” ）

● 投资金额：1,500万欧元（按2026年3月23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后约为人民币1.2亿元）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投资无需提请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

● 投资风险分析：投资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宏观经济、投资标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且无保本

及最低收益承诺。

一、投资概述

（一）投资基本情况

2026年3月23日，本公司全资子企业WuXi� Lux� Holding与Andera� Partners（以下简称“管理公司” ）签署 Subscription� Agreement（以下简称“认购协议” ），约定由WuXi� Lux�

Holding认缴投资基金1,500万欧元的A类份额，对应已募集投资基金份额的4.64%。

截至本公告日， WuXi� Lux� Holding尚未支付投资款，后续WuXi� Lux� Holding将以自有资金根据认购协议的约定履行后续投资款的支付义务。

投资类型

□与私募基金共同设立基金

√认购私募基金发起设立的基金份额

□与私募基金签订业务咨询、财务顾问或市值管理服务等合作协议

私募基金名称 BioDiscovery�7

投资金额

√ 已确定，具体金额：1,500万欧元（按2026年3月23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后

约为人民币1.2亿元）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募集资金

√自有或自筹资金

□其他：_____

□其他：______

上市公司或其子企业在基金中的身份

√有限合伙人/出资人

□普通合伙人（非基金管理人）

□其他：_____

私募基金投资范围

□上市公司同行业、产业链上下游

√其他：主要投资于生命科学企业的少数股权，重点涵盖创新药及医疗器械企业。 涵盖初创与成长期阶段，重点关

注解决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的创新产品。

（二）本次投资无需提请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

（三）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相关方基本情况

私募基金管理人

1、Andera� Partners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全称 Andera�Partners

协议主体性质

□私募基金

√其他组织或机构

企业类型 法国简化股份有限公司（Société par�Actions�Simplifiée）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Fran?ois-Xavier�Mauron,�Stéphane�Bergez

成立日期 2002年10月30日

注册资本 501,500.00欧元

实缴资本 不适用

注册地 法国

主营业务 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通常业务活动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_______

√无

2、其他基本情况

管理公司具备规范的运营模式与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 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并遵守运营地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经合理确认，管理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日，亦无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与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且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

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三、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基金具体信息

投资基金依据法国法律设立，重点投向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创新药及医疗器械企业，投资阶段覆盖企业的初创至成长阶段。 投资基金规模不超过7亿欧元。 WuXi� Lux� Holding本次

认缴1,500万欧元后，投资基金已募集约3.23亿欧元。

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BioDiscovery�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基金管理人名称 Andera�Partners

基金规模 不超过7亿欧元

组织形式 专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Fonds�Professionnel�de�Capital�Investissement,�FPCI�)

成立日期 2025年9月9日

存续期限 自基金起始日起十年

投资范围

主要投资于生命科学企业的少数股权，重点涵盖创新药及医疗器械企业。 涵盖初创与成长期阶段，重点关注解

决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的创新产品。

2、管理人/出资人出资情况

投资基金份额分为A、B、C及D四类份额，其中C类份额仅由管理公司、投资团队及经管理公司与团队指定及认可的关联方实体及个人认缴，D类份额仅由投资团队及有权认缴C类份

额的个人或法人实体进行认缴。 至最终关闭日前，C类份额对应认缴金额应为基金最终认缴总金额的0.25%。 截至2026年3月23日，包括WuXi� Lux� Holding在内的份额持有人共计36

名。 各份额持有人及其认缴的基金份额详情请见下表：

序号 投资方名称 身份类型

本次认购前认缴金额

（欧元）

本次认购后认缴金额

（欧元）

本次认购前认缴比例

(%)

本次认购后认缴比例

(%)

1 Andera�Partners

基金管理人

（C类份额）

0 0 0% 0%

2 WuXi�Lux�Holding

有限合伙人

（A类份额）

0 15,000,000 0% 4.64%

3 其他合格投资者

有限合伙人

（A类份额）

283,950,000 307,200,000 99.65% 95.05%

4 其他合格私人投资者

有限合伙人

（B类份额）

0 0 0% 0%

5

管理团队及其关联方或

指定人士

基金管理人

（C类份额）

0 0 0% 0%

6

基金管理人、管理团队及

其关联方或指定人士

有限合伙人

（D类份额）

1,000,000 1,000,000 0.35% 0.31%

合计 284,950,000 323,200,000 100% 100%

（二）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

1、管理及决策机制

投资基金为依据法国法律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基金章程的约定范围内，管理公司代表投资基金面对第三方，对为促进投资基金业务开展进行的募集、投资、组合管理及退

出等活动具有完全职权。 投资基金应成立一个由五至七名合格投资人代表组成的投资人委员会。 投资人委员会讨论之事项主要包括：（i）管理公司识别出的存在现有或潜在利益冲突

的情形；以及（ii）基金章程特别提及的事项。

2、各投资人的主要权利义务

（1）认缴基金份额、获取投资回报或承担相应的亏损；

（2）各投资人应当根据投资基金的投资安排，按照认缴投资基金份额履行相应投资款支付义务；

（3）基金章程约定的各投资人的其他权利义务。

3、管理费、投资收益的分配

（1）管理费：就A类份额持有人而言，（i）自首期出资到期日起至投资期结束止，对于总认缴出资金额中不超过6亿欧元部分，管理费年费率为2.00%；对于总认缴金额中超过6亿欧

元部分，管理费年费率为1.80%；（ii）自投资期结束起，管理费按A类份额的认缴金额中实际用于投资项目的总额（对应该等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减去该类份额相关的已全额出售、获

得偿付、以实物形式分配及/或完全且最终勾销的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净投资成本” ）计算，年费率为2.00%。

（2）投资收益的分配：（i）首先，向A、B、C、D类份额持有人按其认缴出资金额占总认缴出资金额之比例分配，直至A、B、C、D类份额持有人均已收回其各自的实缴出资金额；（ii）其

次，向A、B、D类份额持有人分配，直至他们收回等于总认缴出资金额的25%的款项（“优先回报” ）；（iii）此后，向C类份额持有人分配，直至其收回的金额等于A、B、D类份额持有人根

据上述第（ii）项获得金额之和的25%的款项（“追补” ）；（iv）最后，按照80%与20%的比例在A、B、D类份额持有人与C类份额持有人之间进行分配。

（三）投资基金的投资模式

1、拟投资领域

投资基金重点投向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创新药及医疗器械企业，投资阶段覆盖企业的初创至成长阶段。

2、投资计划

预计投资20-25家生命健康领域企业，2/3�投向生物医药，1/3�投向医疗器械，65%及以上资金投向欧洲（含英国以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的初创企业。

3、盈利模式

扣除管理费等费用后的可分配的资产增值收益。

4、退出机制

投资基金应在基金存续期限届满之日（或提前终止事项发生时）终止并进入清算阶段，由管理公司担任清算人对基金资产进行有序变现清算。 清算人应被授予最广泛职权以出售

被清算基金的资产，向任何债权人偿还债务，并按照本公告“三、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基本情况之（二）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之3、管理费、投资收益的分配” 所述规则将余额向份额持有

人进行分配。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WuXi� AppTec� Healthcare� Holding� S.C.S.p、Andera� Partners。

（二）投资金额：1,500万欧元（按2026年3月23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后约为人民币1.2亿元）。

（三）投资方的权利义务：详见本公告“三、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基本情况之（二）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之2、各投资人的主要权利义务” 。

（四）管理费：详见本公告“三、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基本情况之（二）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之3、管理费、投资收益的分配” 。

（五）投资收益的分配：详见本公告“三、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基本情况之（二）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之3、管理费、投资收益的分配” 。

（六）存续期限：除非发生基金章程中约定的提前终止事项，投资基金的存续期限为自基金起始日（即2025年9月9日）起十年。 管理公司有权将基金期限延长两次，每次延长一年，

但每次延长时须事先征得投资人委员会的同意。

（七）违约责任：WuXi� Lux� Holding作为投资基金的份额持有人，仅在基金资产范围内，并按其持有的份额比例对投资基金的债务和义务承担责任。

（八）争议解决方式：当事方同意在投资基金存续期或清算期内产生的与投资基金相关的争议均适用法国法律，由法国法院管辖并予以解决。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Andera� Partners是欧洲市场具有卓越声誉的私募股权投资平台，其投资基金核心管理团队拥有超过20年的合作经验，在欧洲生命科学领域具有出色的投资、管理和退出业绩，在医

药创新领域拥有广泛的连续成功创业者与专家资源。 Andera� Partners生态体系内的欧洲领先生物科技创新企业将成为本公司重要的生态合作伙伴， 有助于公司在欧洲地区生物医药

创新企业网络的拓展。 在保证日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的前提下，本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参与认缴投资基金份额，本次投资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投资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宏观经济、投资标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且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 针

对主要的投资风险，WuXi� Lux� Holding将会及时了解投资基金的运作情况、关注投资项目实施过程、督促管理公司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尽力维护投资资金的安全。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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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暨2025年年度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26年3月9日向本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于2026年3月23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暨2025年年度董事会。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会议由董事长Ge� Li（李革）主持。 本次董事会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关于召开董事会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首席执行官及联席首席执行官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首席执行官及联席首席执行官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报告摘要及2025年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

同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

业绩公告》的相关内容。

上述议案及相关内容已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1、同意公司结合2025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及2026年度公司预计拟开展日常业务的实际需求所拟定的2026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2、同意授权的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董事会或股东会（视届时审批权限）审议通过2027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之日止。

上述议案及相关内容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2026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关联董事Ge� Li（李革）、张朝晖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经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同意公司向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支付2025年度境内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人民币209万元，支付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费用人民币60万元，并向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支付2025年度境外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人民币155万元；

2、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6年度境内合并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同意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德勤华永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实际工作量确定审计费用；同意续聘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为本公司2026年度境外合并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同意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根

据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的实际工作量确定审计费用。

上述议案及相关内容已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有关续聘境内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实际工作量确定审计费用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1、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以最近一期未经审计数据计算）的境内外下属子企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或其他等值外币的担保。 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2025年年度股东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或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7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之日止（以孰短者为准）。

2、同意在公司股东会批准上述对外担保额度的前提下，进一步授权公司财务部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核定公司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的议案》

1、同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产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2、同意2026年度本公司及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企业以自有资金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总额不超过90亿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期限为自本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

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12个月或至2026年年度董事会或股东会（视届时审批权限）审议通过2027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之日止（以孰短者为准）。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

资金可循环使用，具体金额以单日外汇套期保值最高余额为准，不以发生额重复计算；

3、同意在本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的前提下，由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财务部在股东会审议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根据业务情况、实际需求开展外汇衍生

品交易业务工作。

上述议案及相关内容已经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核定2026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及相关授权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80亿元（含）或其他等值外币的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银行理财产品、银行结构性存款、券商理财产品、信托

理财产品、货币基金，有效期自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12个月或至2026年年度董事会或股东会（视届时审批权限）审议通过闲置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之日止（以孰短者

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5年度各项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规定，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可以使

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相关内容。

上述议案及相关内容已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处置公司所持已上市流通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同意在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的前提下，由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进一步授权人士根据证券市场的情况，适时择机处置公司所持已流通

上市的境内外上市公司股票，出售上述资产的总成交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18%，并确定具体处置方案。 前述授权的有效期为股东会审议通过本议案

之日起12个月或至2026年年度董事会或股东会（视届时审批权限）审议通过处置所持已上市流通股份议案之日止（以孰短者为准）。 虽有前述一般性授权，公司在处置所持已上市流通

股份时仍需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上市规则第14章的相关要求。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7927元（含税）。 以目前公司总股本测算，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4,712,158,162.18元（含税）。 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

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即扣减公司回购账户中的股份（如有））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进行分配，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当期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且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要求情况下，适时制定具体的中期现金分红方案并在

规定期限内实施。 中期分红金额上限不超过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授权期限自本议案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公告》。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

同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相关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议案》

同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相关内容。

上述议案及相关内容已经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专项意见的议案》

同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专项意见》的相关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董事会对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专项意见》。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同意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951,506,736元变更为2,983,757,155元，公司总股本由2,951,506,736股变更为2,983,757,155股，并对《公司章程》相应进行修订；

2、同意提请股东会在审议通过本议案的前提下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进一步授权的其他人士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后，代表公司办理修改《公司章程》

涉及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等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修订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管理办法》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管理办法》已经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经董事会逐项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均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管理办法》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将于2026年5月30日届满，经研究，提议现任董事会成员Ge� Li（李革）博士、Minzhang� Chen（陈民章）博士、Steve� Qing� Yang（杨青）博士、张朝晖先生作

为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 提议现任董事会成员Xiaomeng� Tong（童小幪） 先生、Yibing� Wu （吴亦兵） 博士作为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提议现任董事会成员

Christine� Shaohua� Lu-Wong（卢韶华）女士、Wei� Yu（俞卫）博士、Xin� Zhang（张新）博士、詹智玲女士、冷雪松先生作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算，任期三年。 候选人简历请见附件。

上述议案及相关内容已经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选举。 独立董事候选人已通过提名委员会的资格审查，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执行董事的薪酬按照其在公司所担任职务适用的公司薪酬管理制度、 考核和激励方案厘定和执行 （同时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执行董事的薪酬按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进行管

理），公司不再就执行董事同时担任的董事职务额外支付董事薪酬；非执行董事不领取薪酬；独立董事领取人民币40万元（税前）年度津贴，不足一年者按比例逐日计算。 独立董事参与

董事会、股东会及按《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行使其职权时发生的必要费用由公司根据实际发生费用另行支付。

上述议案及相关内容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董事全体回避表决，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制订遵守薪酬与市场发展相适应，与公司经营业绩及个人业绩相匹配，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原则。

公司2025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及中长期激励构成。其中基本薪酬按月度发放，绩效薪酬及中长期激励在年度报告披露之后按相应程序发放。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度从公司获得的税前薪酬总额（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职工福利费和各项保险费、公积金、年金以及其他形式从公司获得的报酬，不包括股权激励等非现金薪酬、归属

于以前年度的应发未发薪酬）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

上述议案及相关内容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利益相关董事Ge� Li（李革）、Minzhang� Chen（陈民章）、Steve� Qing� Yang（杨青）和张朝晖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制订遵守薪酬与市场发展相适应，与公司经营业绩及个人业绩相匹配，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原则。

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及中长期激励等构成。 绩效薪酬占比不低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百分之五十。 基本薪酬按月度发放。 绩效薪酬在年

报披露之后递延发放，中长期激励在履行相应程序后发放。

董事会授权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设定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绩效目标及开展绩效考评工作、 在董事会基本薪酬区间内确定和调整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基本薪酬以及结合行业水

平、公司的发展策略与岗位价值，合理确定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和普通职工的薪酬分配比例，推动薪酬分配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和紧缺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倾斜，促进提高普

通职工薪酬水平等事项。

上述议案及相关内容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利益相关董事Ge� Li（李革）、Minzhang� Chen（陈民章）、Steve� Qing� Yang（杨青）和张朝晖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草案）〉的议案》

为了推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与时俱进，认可公司管理层、核心员工对公司的贡献，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层、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更好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

公司管理层、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的原则，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拟定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 ）。根据《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公司将利用2025年

年度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的回购一般性授权， 使用不超过25亿港元的资金以现行市场价格购买H股股票作为库存股并将适时转

让予受托人作为授予奖励股票的来源，购买H股股数上限由董事会及/或其授权人士确定，且无论如何不得使公司无法按照香港上市规则的要求维持公众股数量（以下简称“计划上

限” ）。

根据公司所有相关计划（包括已取消的期权或奖励，但不包括根据各相关计划条款退还的部分）拟授予的所有期权和奖励而可能发行的新股份及/或可转让的库存股股份总数，不

得超过本议案经股东会批准日已发行股份总数（不包括库存股）的10%（即“计划授权限额” ），但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可根据上市规则允许的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对该计划授权限额进行

调整。 在计算（i）计划授权限额及（ii）根据《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所能授予的H股总数时，退回股份将不被视为已使用额度。 公司可自股东会批准之日起每三年重新经股东会批

准而更新计划授权限额，经更新的计划授权限额不得超过批准该更新的计划授权限额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不包括库存股）的10%，且（i）控股股东及其关连人士（若无控股股东，则

为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公司最高行政人员及其关连人士回避表决；及（ii）公司必须遵守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如拟定的《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所述，向选定参与者授予奖励需待奖励函所载由董事会及/或其授权人士厘定之条件（如有）达成后方会生效。 若《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

划》及相关授权获股东会批准，由董事会授权管理《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的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以（i）公司于2026年实现的营业收入达到人民币513亿元或以上

（“基本授予条件” ）；及（ii）公司于2026年实现的营业收入达到人民币530亿元或以上（“附加授予条件” ，与“基本授予条件”合称为“授予条件” ）作为向选定参与者授予奖励的授予

条件。

在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及相关授权后，若基本授予条件成就，则最多只能使用计划上限的60%（即15亿港元）向选定参与者授予奖励，其中授予关连选定参

与者的奖励数量不得超过计划上限60%的35%；若同时达成基本授予条件及附加授予条件，则可以使用整个计划上限向选定参与者授予奖励，其中授予关连选定参与者的奖励数量不得

超过整个计划上限的35%。向关连选定参与者授予奖励时，需遵守上市规则及《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的相关规定。向关连选定参与者授予奖励的细节，包括关连选定参与者名单及

具体奖励股数，将由董事会及/或其授权人士根据股东会授权，主要参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因素确定：（i）转让予受托人奖励股份来源的库存H股总数；（ii）关连选定参与者的级别，及

（iii）关连选定参与者的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具体详见《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之“奖励函和奖励授予通知”章节。

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可在《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有效期内，在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条例的前提下，不时确定归属的标准和条件以及归属期。除非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

批准的奖励函另有指明，根据《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批出的奖励的归属期安排如下：

(1)针对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之日为适格员工的选定参与者授予的奖励：

归属期 归属比例

第一期归属 2027年12月内 25%

第二期归属 2028年12月内 25%

第三期归属 2029年12月内 25%

第四期归属 2030年12月内 25%

(2)针对（i）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之日后成为适格员工的选定参与者授予的奖励；以及（ii）根据公司发出的与其受雇于本集团有关的聘书，获得授予

奖励权利的选定参与者：

归属期 归属比例

第一期归属 紧随选定参与者开始受雇于本集团相关成员公司后一周年届满之日起一年内 0%

第二期归属 紧随选定参与者开始受雇于本集团相关成员公司后两周年届满之日起一年内 25%

第三期归属 紧随选定参与者开始受雇于本集团相关成员公司后三周年届满之日起一年内 25%

第四期归属 紧随选定参与者开始受雇于本集团相关成员公司后四周年届满之日起一年内 50%

上述奖励的归属期不得少于12个月。 在以下情况下，董事会及/或其授权人士可酌情决定选定参与者的奖励归属期少于12个月：（i）须于相应年度前归属的属于公司年度授予的奖

励；（ii）为挽留特定选定参与者而授予的奖励（无论是否根据挽留协议）；（iii）向新加入人士授予“补偿性”奖励，以取代彼等离开前雇主时被没收的股份奖励；(iv)�人力资源级别为主

任或以上的选定参与者身故或其余选定参与者因工伤身故，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奖励股份提前归属的奖励；(v)�根据绩效归属条件授出奖励，以取代基于时间的归属标准（包括根据业

绩目标达成情况应以股份形式支付的奖励）；(vi)�因管理及合规理由而于一年内分批的授予（可能包括应提早授予但有待其后批次授出的奖励）；(vii)�授予附带混合或加速归属期安排

的奖励授予（例如有关奖励可在12个月内均匀归属）；(viii)�授予归属期及持有期超过12个月的奖励；以及(ix)�授予奖励作为有关选定参与者的年终奖金或各项激励奖金。

上述奖励授予的归属条件为：（i）选定参与者个人考核结果的系数为B-（或其等同评核结果如“符合预期” ）或以上；以及（ii）奖励函所载任何其他适用归属条件。具体详见《2026

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之“奖励归属”章节。

董事会同意《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的相关内容。

上述议案及相关内容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草案）》中文翻译件。

由于董事Ge� Li（李革）、Minzhang� Chen（陈民章）、Steve� Qing� Yang（杨青）、张朝晖拟为《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项下的关连选定参与者，上述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相关授权人士办理实施《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的有关事项。

1、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全权处理与《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有关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董事会确定授予奖励的条款和条件建立，批准授予信函的格式及内容，选定适格员工作为《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的参与人，并向其不时选定的适格员工授予奖励，同时

进一步授权董事会根据《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规则确定向身份为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下关连选定参与者授予奖励的细节，包括但不限于关连选定参与者最终名单以及具体奖励

股票数量；

(2)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购买H股的最大数量及转让予受托人库存H股，该数量无论如何不得使公司无法按照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维持公众股数量；

(3)授权董事会确定奖励股票的授予日和归属日；

(4)授权董事会对《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进行管理、修改和调整，但对《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条款和条件作出任何重大性质的更改、对董事会修订《2026年H股奖励信托

计划》条款的授权作出任何更改，或对《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中涉及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第17.03条所载事项且有利于选定参与者的具体条款作出的任何更改除外；

(5)授权董事会为《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之目的而聘请银行、会计师、律师、顾问及其他专业机构；

(6)授权董事会签署、执行、修改、终止任何与《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有关的协议和其他相关文件；履行所有与《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有关的程序，并采取其他方法以落实

《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的条款；

(7)授权董事会确定和调整归属的标准和条件以及归属期限、评估和管理《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的绩效目标；同时确定适格员工是否可以进行奖励归属；

(8)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的执行、变更或终止，包括：选定参与者个人情况变化下的奖励股票失效、股票继续归属等；

(9)授权董事会负责解释并解决因《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引起或与《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有关的任何问题与争议；

(10)授权董事会行使股东会不时授予的其他任何实施《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所需的必要事宜的权力；

(11)授权董事会以公司的名义：

(i)� �与Computershare� Hong� Kong� Trustees� Limited（“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受托人” ）签订信托契约，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受托人将据此为《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

划》提供受托人服务；

(ii)� �与Computershare� Hong� Kong� Investor� Services� Limited（以下简称“CHIS” ）签订计划管理协议，CHIS将据此向公司提供《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管理服务；

(iii)� �在CHIS开设现金证券账户，以便CHIS为《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的参与人提供交易服务并提供交易平台；

(12)�授权董事会，并允许董事会在本议案项下的授权期限内进一步授权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单独全权办理《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i)� �上述经股东会批准授权董事会处理的与《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有关的事项；

(ii)� �代表公司签署与《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的运作以及其他事项有关的所有文件，或以就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受托人的运作向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受托人发出指

示、签署与开设账户有关的文件、签署与运营账户有关的文件，或签署开设与运营以公司的名义在CHIS开设现金证券账户有关的文件，代表公司委任CCASS开设独立账户，并向H股股

份过户登记处及相关证券经纪人发出明确书面指示，更新记录以清晰识别存于CCASS的已回购H股为库存股；或为奖励归属之目的释放奖励股票，或按照现时市场价格通过市场内交

易方式出售奖励股票并向选定参与者支付出售金额；指示并促使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受托人以其不时决定通过向选定参与者转让奖励股票的方式从《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

中将奖励股票释放于选定参与者；确认、批准和通过由信托契约和计划管理协议所引起的与之有关的所有前置事项；

(iii)�代表公司，在其认为合理、必要、可取、适当或权宜的情况下批准、执行、完善、交付、谈判、商定并同意所有此类协议、契约、文件、条例、事项和事物（视情况而定）以实施和/或实

施据此进行的所有交易，并根据其认为必要、可取、适当或权宜的情况下进行合理的任何更改、修正、变更、修改和/或补充。 若有要求在任何此类协议、契据或文件上加盖公司印章，则有

权在该情况下根据《公司章程》签署该协议、契据或文件并加盖公司印章；

(13)�若《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终止或只达成了基本授予条件，且公司决定根据《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直接向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受托人回购库存H股（以下简称

“向计划受托人直接回购库存H股” ），提请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其具体授权人士（以下合称“授权人士” ）全权处理与向计划受托人直接回购库存

H股相关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i)�代表公司就向计划受托人直接回购H股委任证券经纪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中央结算系统（CCASS）开立账户和签署有关的任何和所有文件。前述证券经纪或授权人士作为

账户的代表进行买卖、提取款项及证券和签署所有有关向计划受托人直接回购H股的文件；

(ii)�由前述证券经纪或授权人士代表公司在CCASS提取回购股票及款项（如有）；

(iii)�代表公司委任证券经纪人在CCASS开设独立账户，并向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及相关证券经纪人发出明确书面指示，更新记录以清晰识别存于CCASS的已回购H股为库存H股；

(iv)�确定从《2026年计划》受托人处回购的库存H股的用途或注销该等回购的库存股；

(v)�如监管部门对于向计划受托人直接回购库存H股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或与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受托人之间协商变更回购H股处理方式的，除涉及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表决的事项外，授权人士有权对向计划受托人直接回购H股的具体详情（包括但不限于回购H股的处理方式、时机、价格及

数量）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vi)�执行、修改、授权、签署及完成与向计划受托人直接回购H股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协议及合约；

(vii)�就向计划受托人直接回购H股，根据相关境内外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履行一切必要的义务，包括信息披露、向监管机构报告及备案；及

(viii)�处理上述未列明但为直接向计划受托人回购H股所必需的任何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事项，除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章、规范性文件、《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或《公司章程》有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可

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代表董事会直接行使。

2、提请股东会同意上述第(1)至第(12)项授权的期限与《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的计划存续期限一致。 上述第(13)项授权的期限为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批准之日起直至上述事宜

处理完成之日止。

由于董事Ge� Li（李革）、Minzhang� Chen（陈民章）、Steve� Qing� Yang（杨青）、张朝晖拟为《2026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项下的关连选定参与者，上述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的议案》

出于公司资金管理的考虑，公司考虑将公司库存H股作为《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项下授予奖励股票的来源部分，因此公司需对《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进行修订。 同时，

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第17章规定，该修订将视《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为一项公司授予新股计划，在此情况下，公司亦需要对《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进行修订以符合相关

上市规则对授予公司新股计划的要求。 若公司改变资金管理需求的方式，公司将继续按原《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规定的方式运行，即受托人使用公司提供的资金通过市场交易购

入的H股作为该计划授予奖励股票的来源。

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允许使用库存H股作为《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授予奖励股票来源；

（2） 采纳计划授权限额，并引入关于更新计划授权限额须获股东批准的规定；为免歧义，该条仅适用于库存H股为奖励来源的计划；

（3） 采纳个人限额，并加入根据2025年计划向任何个人参与者授予的奖励超过该个人限额，须获独立股东批准；为免歧义，该条仅适用于库存H股为奖励来源的计划；

（4） 加入公司董事、最高行政人员或主要股东，或其任何各自的关连人授予奖励，须获独立非执行董事批准的相关要求；该条仅适用于库存H股为奖励来源的计划；

（5） 采纳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为董事会授权人士；

（6） 采纳就任何以库存H股为奖励来源的奖励至少12个月的最低归属期，除在特定情况下向某些选定参与者授予奖励可适用归属期短于12个月除外，并解释为何该等安排属恰当

且符合2025年计划的目的；

（7） 规定对2025年计划规则中涉及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第17.03条所列事项的条款进行任何修订，须获股东批准；该条仅适用于库存H股为奖励来源的计划；

（8） 将向关连选定参与者的奖励额度上限从计划总额上限60%的25%提高至该60%的35%（仅在满足授予基本条件的前提下），并将向关连选定参与者的授予奖励额度上限从整

个计划总额上限的25%提高至整个计划总额上限的35%（在同时满足授予基本条件和附加授予条件的前提下）；并

（9） 纳入其他作内部整理用途的修订，并使措辞更好地与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保持一致。

同意修改后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

上述议案及相关内容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经修订的《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2026年修订）》中文翻译件。

由于董事Ge� Li（李革）、Minzhang� Chen（陈民章）、Steve� Qing� Yang（杨青）、张朝晖为《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项下的关连选定参与者，上述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向受托人直接回购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所涉H股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受托人直接回购34,092,975股H股股票作为公司库存股，同意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被授权人全权办理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事宜。

上述议案及相关内容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由于董事Ge� Li（李革）、Minzhang� Chen（陈民章）、Steve� Qing� Yang（杨青）、张朝晖为《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项下的关连选定参与者，上述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及类别股东会审议。

（二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给予董事会增发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为满足本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巩固公司在医药研发服务领域的行业领先地位，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和综合力，增加决策效率以把握市场时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会在符合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上市

规则的前提下一般及无条件地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不超过公司已发行A股股份或H股股份各自数量（不包括库存股）

的20%的A股和/或H股或可转换成该等股份的证券、购股权、认股权证或可认购公司A股或H股的类似权利（不包括认购(i)任何新股份或(ii)任何可转换为新股份且以现金为代价的证券

的认股权证、期权或类似权利）（以下简称“类似权利” ，前述授权以下统称“一般性授权” ）。 根据中国境内现行有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即使获得一般性授权，若公司发行A股股份

或可转换成A股股份的证券仍需获得股东会批准。 具体授权如下：

1、一般及无条件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A股和/或H股或类似权利，及决定配发、发行及处理新股或类似权利发行的

条款及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1）拟发行新股的类别及数目；

（2）新股的定价方式和/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

（3）开始及结束发行的日期；

（4）向现有股东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和/或

（5）作出或授权可能需要行使该等权利的售股建议、协议、购股选择权、转股权或其他权利（包括股权激励计划项下的相关权利，除非适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2、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根据上述第一段所述一般性授权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不论是否根据购股选择权或以其他方式）的A股股份或H股股份的数量（不包

括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发行的股份）分别不得超过公司于股东会审议通过本议案时该类已发行的A股股份和/或H股股份数量的20%。

3、如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已于本议案第七段所述授权有效期内决定配发、发行及处理A�股和/或H�股或类似权利，且公司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相关批准、

许可或登记（如适用），则公司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可在该等批准、许可或登记确认之有效期内完成相关配发、发行及处理等工作。

4、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根据不时修订的适用法律（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或公司股票上市地监管机构的适用法规、规章等）取得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及/或监管机构的批准（如适用），行使一般性授权。

5、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批准、签订及作出或促使签订及作出其认为与根据上文所述行使一般性授权而配发、发行及处理任何新股股份有关的所有文件、契约及事宜、

办理必要手续、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

6、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在新股配发时及发行完成后，根据公司新股配发及发行的方式、种类、数目和新股配发及发行完成时公司股权结构的实际情况，增加公司注册

资本并对公司章程做出适当及必要的修订。

7、一般性授权的有效期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下列两者中最早的日期止：

（1）公司2026年年度股东会结束之日；或

（2）公司股东于任何股东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回或修订有关本议案项下的授权时。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为满足本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会一般及无条件地授权董事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回购公

司A股和/或H股股票，具体授权如下：

1、在满足如下第2、3项所述限制下，批准董事会于有关期间按照中国境内证券主管部门或监管机关、香港联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监管机

关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和/或规定，行使公司全部权力回购公司已发行及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和/或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H股；

2、根据上述批准，公司获授权可在有关期间回购公司A股和/或H股总面值不超过本议案经股东会、A股及H股类别股东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之日公司已发行总股本数量的10%（不包

括库存股）；

3、上述第一项批准须待如下条件全部达成后方可实施：

（1）公司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A股类别股东会议均通过一项与本议案条款内容基本相同的特别决议案；

（2）根据中国境内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全部有权监管机关（如适用）的批准；及

（3）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通知程序，公司在任何债权人无要求公司就所欠债权人任何款项作出还款或提供担保，或者如公司任何债权人要求公司还款或提供担保，则

公司经全权酌情决定已就该等款项作出还款或提供担保。 若公司决定向任何债权人偿还任何款项，则与其公司会动用内部资金偿还该等款项。

4、在中国境内所有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公司回购相关股份及上述条件达成后，授权董事会进行如下事宜：

（1）制定并实施具体回购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等，决定回购时机、回购期限等；

（2）按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知债权人并进行公告；

（3）开立境外股票账户并办理相应外汇变更登记手续；

（4）根据监管机构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履行相关的批准、备案程序；

（5）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进行、签署及采取所有被认为与拟进行的股份回购有关的并使其生效的合适、必要或适当的文件、行动、事

情或步骤；

（6）办理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减少注册资本，对《公司章程》有关股本总额、股权结构等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并履行中国境内外法定的有关登记、备案手续；

（7）执行将回购股份作为库存股持有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央结算系统（CCASS）设立独立账户存放该等回购的H股作为库存H股，并向H股股份登记处及相关经纪商发出明

确书面指示以更新记录，确保中央结算系统中持有的回购H股明确标记为库存H股；

（8）签署及办理其他与股份回购相关的文件及事宜。

5、在本议案中，“有关期间”是指本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下列最早时间止的期间：

（1）本公司2026年年度股东会结束时；

（2）本公司股东于任何股东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或本公司H股股东和A股股东于各自召开的类别股东会议上通过特别决议，撤销或修订有关本议案项下的授权时。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及类别股东会审议。

（二十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并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负责公告和通函披露前的核定，以及确定2025年年度股东

会、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召开的时间与地点等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附件：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Ge� Li（李革）

1967年1月出生，博士，美国国籍，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现任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Ge� Li（李革）博士于1993年至2000年间，于Pharmacopeia� Inc.作为创始科学家并担任科研总监；2000年至今，在公司（包括公司的前身）任职，担任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等职

务。 Ge� Li（李革）博士还同时在WuXi� Biologics� (Cayman)� Inc.（股票代码：2269.HK）担任董事长兼非执行董事职务。

Ge� Li（李革）博士于北京大学获得化学学士学位，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有机化学博士学位。

Minzhang� Chen（陈民章）

1969年6月出生，博士，美国国籍，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现任公司执行董事、联席首席执行官。

Minzhang� Chen（陈民章）博士拥有20多年新药研发和生产管理经验。 在加入公司之前，Minzhang� Chen（陈民章）博士曾在先灵葆雅研究所化学部担任首席研究员、在Vertex�

Pharmaceuticals� Inc.担任技术运营部主任。 自2008年至今，在公司（包括公司的前身）任职，担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合全药业董事、首席执行官、公司副总裁、联席首席执行官和执行董事

等职务。

Minzhang� Chen（陈民章）博士于北京大学获得化学学士学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有机化学博士学位。

Steve� Qing� Yang（杨青）

1969年1月出生，博士，美国国籍，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现任公司执行董事、联席首席执行官。

Steve� Qing� Yang （杨青） 博士于1997年至1999年间， 于美国战略决策集团Strategic� Decisions� Group任资深战略咨询顾问；1999年至2001年间， 于美国生物科技公司

IntraBiotics任企业战略和发展高级总监；2001年至2006年间，于美国辉瑞制药公司任全球研发战略管理部负责人、执行总监；2007年至2010年间，于美国辉瑞制药公司任亚洲研发总

裁、全球研发副总裁；2011年至2014年间，于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任亚洲及新兴市场创新医药研发副总裁；2014年至今，在公司（包括公司的前身）任职，历任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首

席商务官及首席战略官、联席首席执行官和执行董事等职务。

Steve� Qing� Yang（杨青）博士于美国密歇根理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于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获得药物化学博士学位。

张朝晖

1969年10月出生，硕士，中国国籍，并拥有新加坡永久居留权。 现任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中国区首席运营官。

张朝晖先生于1991年至1993年间，任无锡磨床机械研究所工程师；1993年至1995年间，任江苏省银铃集团总经理助理；1995年至1998年间，任美国银铃集团副总裁；1998年至2000

年间，任无锡青叶企业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2000年至今，在公司（包括公司的前身）任职，历任运营及国内市场高级副总裁、中国区首席运营官和执行董事等职务。

张朝晖先生于江南大学获得机电工程学士学位，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Xiaomeng� Tong（童小幪）

1973年10月出生，学士，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 现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Xiaomeng� Tong（童小幪）先生于1998年至2000年间，担任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分析员；2000年至2008年间，担任美国泛大西洋资本集团董事总经理及大中华区联

席主管；2008年至2011年间，担任美国普罗维登斯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及大中华区主管；2011年5月至今，担任Boyu� Capital� Advisory� Co.� Limited（博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管理合

伙人。

Xiaomeng� Tong（童小幪）先生还同时在大麦娱乐控股有限公司（原名：阿里巴巴影业集团有限公司）（股票代码：1060.HK）担任独立董事职务。

Xiaomeng� Tong（童小幪）先生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Yibing� Wu（吴亦兵）

1967年7月出生，博士，美国国籍，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现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Yibing� Wu（吴亦兵）博士于1996年至2008年间，担任麦肯锡高级合伙人及亚太区并购业务总经理兼麦肯锡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期间，兼任联想集团首席战略官、首席整合官、首席

转型官兼首席信息官；2008年至2009年间，担任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2009年至2013年间，担任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同时兼任金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2013年10月至今，担任淡马锡国际私人有限公司中国区主席；2014年1月至今，担任淡马锡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过去三年，Yibing� Wu（吴亦兵）博士曾在WuXi� Biologics� (Cayman)� Inc.（股票代码：2269.HK）担任非执行董事职务。

Yibing� Wu（吴亦兵）博士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分子生物学学士学位，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

Christine� Shaohua� Lu-Wong（卢韶华）

1969年2月出生，硕士，美国国籍，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Christine� Shaohua� Lu-Wong（卢韶华）女士曾是一位资深的首席财务官，拥有超过15年上市公司的首席财务官经验，具备美国执业会计师资格。 她在2007年至2021年间，曾在

WuXi� PharmaTech� (Cayman) � Inc.（纽交所退市前股份代码：WX）、Pactera�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Ltd.（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退市前股份代码：PACT）、Xueda� Education�

Group（纽交所退市前股份代码：XUE）、WuXi� Biologics� (Cayman)� Inc.（2269.HK）等上市公司担任财务副总裁和首席财务官等高级管理职务。 作为资深的首席财务官，Christine�

Shaohua� Lu-Wong（卢韶华）女士的职责除了负责整体财务运作及管理、资本市场及市值管理、兼并收购整合活动外，还包括建立和维护一个适当且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

的职责，以帮助识别和评估业务规划和战略决策过程中的风险，监督并执行相关的风险缓解计划，实现评估和确认上市公司目标达成过程中可接受风险的性质和程度的目的。

Christine� Shaohua� Lu-Wong（卢韶华）女士还同时在劲方医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2595.HK）担任独立董事职务。

Christine� Shaohua� Lu-Wong（卢韶华）女士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获得外贸与经济学学士学位，于美国旧金山金门大学获得工商管理（会计学）硕士学位。

Wei� Yu（俞卫）

1953年10月出生，博士，美国国籍，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Wei� Yu（俞卫）教授在医疗卫生的管理和政策研究领域有超过30年的职业经历。自2019年起至今，历任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理事。Wei� Yu（俞卫）教授曾先后在美

国克莱姆森大学、波士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中国卫生经济学会、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等多个科研院校和医疗卫生机构担任高级研究员职位，并于2006年至2018年间，在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

Wei� Yu（俞卫）教授还同时在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0642.SZ）担任独立董事职务。

Wei� Yu（俞卫）教授于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获得电气自动化学士学位，于美国克莱姆森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Xin� Zhang（张新）

1977年7月出生，博士，加拿大籍，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Xin� Zhang（张新）教授自2010年至今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任教，历任会计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副系主任，研究方向主要为公司财务、卖方分析、国际会计、国际金融等领域。

Xin� Zhang（张新）教授具备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会计学教授高级职称。

过去三年，Xin� Zhang（张新）教授曾在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601595.SH）担任独立董事职务。

Xin� Zhang（张新）教授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得工业外贸专业学士学位及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并于加拿大皇后大学获得财务（金融）专业博士学位。

詹智玲

1963年6月出生，硕士，中国国籍。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詹智玲律师自2004年8月至今担任上海瑞泽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具备丰富的法律专业经验和从业经历。詹智玲律师于1987年至1989年间，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

任教；于1994年至2004年间，曾于（瑞士苏黎世）Pestalozzi�律师事务所、（美国）Baker� &� McKenzie�律师行香港分行等多家知名律师事务所执业。

詹智玲律师于武汉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并于东京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冷雪松

1969年11月出生，硕士，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冷雪松先生于1999年9月至2007年8月历任华平投资集团总经理、 董事总经理；2007年9月至2014年12月担任泛大西洋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2015年1月， 冷雪松先生创办了Lupin�

Capital，专注于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 冷雪松先生具有丰富的私募股权投资及企业管治经验。

冷雪松先生还同时在美团（股份代码：3690.HK）担任独立董事职务。

冷雪松先生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得国际工业贸易学士学位，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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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含本次担保

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

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

担保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境内外下属子企业

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或其他

等值外币

1.5亿美元，按2026年3月23日中国外汇交易

中心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进行

折算后为人民币10.36亿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1.5亿美元， 按2026年3月23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进行

折算后为人民币10.36亿元

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3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本公司下属子企业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以最近一期未经审计数据计算）的下属子企业（包括其下属子公司，具体列

式于下方表格）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或其他等值外币的担保。 担保额度有效期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或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7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之

日止（以孰短者为准）。 上述担保授权包含上述担保有效期内发生的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中净资产10%的担保。 在授权有效期内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

得超过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人民币150亿元或其他等值外币，担保余额以单日对外担保最高余额为准，不以发生额重复计算。 不同下属子企业（含收购、新设子公司）在资产负债

率不超过70%的前提下，其之间可相互调剂使用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计额度。

在本公司股东会批准上述对外担保额度的前提下，进一步授权公司财务部组织实施。 由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向下属子企业提供担保的，需经作为担保方的下属子公司履行其内部决

策程序。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6年3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暨2025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均在本公司与下

属子公司之间或不同下属子公司之间发生，担保风险可控，因此同意本次担保，并同意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新增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担保预计

有效期

是否关联

担保

是否有反

担保

公司及其子

公司

南通药明康德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100%

35.32% 0

150亿元 18.82%

自2025年

年度股东

会批准之

日起12个

月或至

2026年年

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

2027年度

对外担保

额度之日

止（以孰

短者为

准）

否 否

常熟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59.58% 0

药明康德（上海）医药研发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8.85% 0

武汉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53.98% 0

苏州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36.27% 0

天津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34.38% 0

成都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52.88% 0

WuXi� AppTec�

(HongKong) �Limited及其

下属子公司

61.28% 0

WuXi� AppTe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及其下属子公司

10.18%

10.36亿元

（已经汇率

折算）

其他下属子公司 （含收购、

新设子公司）

/ 0

注：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被担保方的资产负债率均未超过70%，不同下属子企业（含收购、新设子公司）在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前提下，其之间可相互调剂使用对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预计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南通药明康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91320681MA1WF6UK07

法人 常熟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91320581MA20D3PJ4F

法人

药明康德（上海）医药研发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91310115MAELD2HG70

法人 武汉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91420100562339081Q

法人 苏州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91320500793335379M

法人 天津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91120116789350111X

法人 成都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91510115MA6DHX15XR

法人

WuXi�AppTec�(HongKong)�

Limited

全资子公司 100% /

法人

WuXi�AppTec�International�

Holdings�Limited

全资子公司 100% /

被担保人名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5年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南通药明康德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219,929.30 77,671.36 142,257.94 122,012.08 17,172.08

常熟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

限公司

233,339.16 139,026.94 94,312.22 85,078.73 6,773.05

药明康德（上海）医药研发

有限公司

1,682,126.05 148,950.90 1,533,175.15 0.00 162,871.72

武汉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

限公司

189,513.38 102,306.62 87,206.76 170,981.68 17,625.12

苏州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

限公司

305,182.03 110,695.35 194,486.69 264,567.42 61,626.66

天津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

限公司

267,808.16 92,079.99 175,728.17 246,408.43 45,746.64

成都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

限公司

124,494.71 65,830.86 58,663.85 121,303.60 18,724.16

WuXi� AppTec� (Hong�

Kong)�Limited

1,435,215.57 879,493.09 555,722.48 977,139.10 -114,078.05

WuXi� AppTe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659,527.88 67,152.77 592,375.11 0.00 333.5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作为担保方的下属子企业履行其自身决策程序，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WuXi� AppTe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WuXi� ATU� (Ireland) � Holding�

Limited和WuXi� ATU� (Hong� Kong)� Limited提供最高担保限额不超过1.5亿美元担保，具体协议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3月1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5-004）。

除上述担保协议外，本公司及下属子企业目前尚未就本次担保签订其他相关担保协议。 公司将根据审批情况与有关交易方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额度预计是基于公司下属子企业的经营发展需要确定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均在公司与下属

子公司之间或不同下属子公司之间发生，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2026年3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暨2025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均在本公司与下

属子公司之间或不同下属子公司之间发生，担保风险可控，因此同意本次担保，并同意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即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人民币11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4.43%。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5亿美元，按2026年3月23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后为人民币10.3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5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1.3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603259� � � � � � �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26-013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基本情况

投资金额 人民币1,800,000万元（含）或其他等值外币

投资种类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银行理财产品、银行结构性存款、券商理财产品、信托理财产品、货币基金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年3月23日，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暨2025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 特别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董事会授权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银行理财产品、银行结构性存款、券商理财产品、信托理财产品、货币基金，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

响较大，不排除该投资受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

一、现金管理概述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本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本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本公司将合理利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资金收益，为本公司及股东获取投资回报。

（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

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800,000万元（含）或其他等值外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或至2026年年度董事会或股东会

（视届时审批权限）审议通过闲置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之日止（以孰短者为准）。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金额以测算生效中的理财产品单日最高余

额为准，不以发生额重复计算。 尽管有该等授权，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还必须满足以下限制：（1）在12个月内自同一家银行所购买的理财产品之本金总发生额（按交易计

算）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总资产的25%，且（2）该等理财产品在12个月内预计最高投资收益的总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年扣除少数股东权益部分税前利润的25%。

（三）资金来源

公司拟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部分闲置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

（四）现金管理方式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投资对象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银行理财产品、银行结构性存款、券商理财产品、信托理财产品、货币基金。 在授权额度范围内，董

事会授权本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二、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2026年3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暨2025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投资受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 公司采取的具体风控措施如下：

（一）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产品，主要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产品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不得占用公

司正常运营所需资金需求。

（二）购买理财产品需在公司董事会授权的额度和期限内，根据具体交易金额由公司审批权限规定的授权人进行事先审批。

（三）理财产品合同需经公司法律事务部审阅同意后方可签署。

（四）公司财务部下设的资金部负责委托理财工作的具体实施，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风险因素，将组织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

施，控制投资风险，并建立理财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确保理财产品金额在董事会的限额以内。

（五）公司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本次对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本公司日常经营和保证自有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本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本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将严格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处理，可能影响资产负债表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货币资金” 科目等，利润表中的“财务费用” 、“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与“投资收益” 科目等。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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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7927元（含税）。

● 此次利润分配方案以2025年度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享有利润分配权（即扣减公司回购账户中的股份（如有））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即扣减公司回购账户中的股份（如有））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进行分配，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 此次利润分配方案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合并口径）为人民币19,150,582,400.69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5,369,450,222.47元。 根据公司全年（年度及中期）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30%的股东回报规划，剔除

已于2025年9月完成的中期现金分红人民币1,033,027,357.60元（含税），经董事会决议，公司拟定了如下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7927元（含税）。 以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测算，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4,712,158,162.18元（含税）。 除上述年度及中期分红

外，公司另于2025年5月完成特别分红人民币1,009,797,833.10元（含税），2025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总额为人民币6,754,983,352.88元。 此外，本年内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股份回购

并注销人民币2,000,004,795.52元，现金分红和回购注销金额合计人民币8,754,988,148.40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45.72%。

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即扣减公司回购账户中的股份（如有））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进行分配，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此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2025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6,754,983,352.88 2,832,309,813.65 2,882,050,829.90

回购注销总额（元） 2,000,004,795.52 3,000,001,918.87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150,582,400.69 9,450,308,427.78 9,606,749,135.07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元） 5,369,450,222.47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12,469,343,996.43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5,000,006,714.39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12,735,879,987.85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

额（元）

17,469,350,710.8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

额是否低于5000万元

否

现金分红比例（%）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

注销总额除以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

137.17

现金分红比例是否低于30% 否

是否触及 《股票上市规则》 第9.8.1条第一款第

（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否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3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暨2025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在本公司股东会批准上述利润分配方案的前提下，进一步授权

董事长或其进一步授权人士具体执行上述利润分配方案。 提请股东会对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前述事项进行授权。

三、相关风险提示

此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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